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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今天早前發佈的“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該公告」）。 
 

該公告未包含本應載列於該公告末的以下說明： 
 

“說明： 
 
與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並包括在二零

二五年年度業績公告內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這些年度的法定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但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36 條須披露與此等法定

財務報表有關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第 662(3)條及附表 6第 3部分的規定，向公司

註冊處呈交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將按時呈交截至二零二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上述两年的財務報表作報告。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不包括對任何

事項的參照而核數師透過強調事項籲請關注而無對其報告作出保留意見；以及不包含香港

《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06(2)條、407(2)或(3)條規定的聲明。” 
 
謹此提醒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請一併閱讀該公告及本補充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奚國華 

香港，2026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董事長)、張文武先生、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
本公司非執行董事為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楊小平先生及李子民先生；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
為梁定邦先生、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田川利一先生及陳玉宇先生。 


